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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国务院第 189 号令）

及其《实施细则》（证委发[1996]9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 B 股或同时在境内外公

开发行股票的公司，除按照国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外，还可以或应当按国外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中国证监会近期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 号―商业银行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证监发[2000]76

号）等文件，对金融类拟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及已上市公司也作了类似的要求。  

  上述文件的执行情况表明，这些公司分别按国内外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通常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两份财务报告采用的会计政策不

同导致的，它又可分为会计准则上的差异和公司在备选会计政策选择上的差异；

另一类则是因采用的会计估计不同而导致，商业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计提比例上

的差异通常即属此类。这些差异有的是合理的，有的则不应发生。它们往往对真

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着重要影响。  

 

相关规定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

市外资股规定的实施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号、

3号、5号、7号与 8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4号等。  

 

问题  

  公司若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分别按照国内、国外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应当如何处理两份财务报告之间存在的差异？应如何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  

 

解答  

  公司若根据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分别按照国内、国外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对两份财务报告之间差异的处理及信息披露应当遵循如下规定：  

 

  一、同一管理层对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同一事项不能作出不同的会计估计。因

而就同一事项，两份财务报告不应存在会计估计差异。  

 

  二、两份财务报告若存在会计政策上的差异，公司董事会应在关于报告期财

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分析的部分（即招股说明书的“财务会计信息”部分、上市公

司发行新股招股说明书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年度报告的“董事会报告”

部分以及中期报告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对其中的重要差异作出说明，

包括披露该差异的性质、原因及影响金额等。除非受到不同的股票上市地有关的

会计准则或专业惯例不同等特殊因素的限制，同一管理层对同一会计期间内的同



一事项不应采用不同的备选会计政策。  

 

  三、公司应以遵循国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为基准，以其中列示的净利润与

净资产为调节对象，编制两份财务报告的差异调节表，并作为遵循国内会计准则

的财务报表的附注予以披露。该差异调节表应反映重要的会计政策差异及其影响

金额，包括逐项说明差异的性质，对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期末净资产的具体影

响等。  

 

  四、对遵循国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应充分关注两

份财务报告之间的差异调节表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生效日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